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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不平凡－ 

專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院長蘇秋津

採訪  梁志偉律師、許宏吉律師

整理  毛鈺棻律師      

專訪日期：112 年 11 月 1 日

專訪地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院長室

受訪者：蘇秋津院長

前言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自民國 89 年成立迄

今已 23 年，蘇秋津院長在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 ( 下稱高高行 ) 服務也是 23 年，蘇院長形

容自己是與高高行一起成長，見證該院日漸

茁壯。高高行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都交出

很漂亮之成績單，這部分可以從司法院 102

年起每三年辦理一次團體績效評比，在所

有 3 次的評比年度中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都榮

獲績效第一最優的成績，亦多有判決受到中

研院肯定或被評選為稅法最佳判決，甚至部

分判決影響立法。採訪者充分感受到蘇院長

想帶領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走向新格局殷殷企

盼之心，其提及對於同仁要有舒適之辦公環

境，並給予尊重，同仁才可能用愉悅的心情

服務洽公的民眾，給予同理心的對待，進而

提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形象；對於民眾，

要傾聽給予溫暖的協助，其多次提及「解消

民怨」，蘇院長認為法官主要之目的不該僅

著眼於「結案」，而是要有溫度地待人，尤

其在新制底下，要兼顧民眾救濟的便利性，

並妥善運用法律的新方向─「調解」機制，

真正解決民眾之問題，進而促進公益；蘇院

長也期盼提高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之能見度，

藉由與國內外之專家學者交流，定期舉辦座

談會、研討會，提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之專

業及裁判品質。訪談過程中，數次看見蘇院

長提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時，眼神裡都會發

光，就像媽媽看到自己孩子的那種目光，那

樣的澄澈，那樣的閃閃發亮。蘇院長過去在

第一線審判，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及深厚

的法學涵養之基礎，見證高高行從一開始到

現在，可謂是最了解高高行之人，輔以蘇院

長具有高度熱誠及遠見，相信一定能帶領他

的團隊，在審判工作及行政業務上再創新

猷，讓高高行展現「有溫度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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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簡介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大學畢業 

經歷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 (1050901-

1110320)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法 官 (0900101-

105083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0870812-

0891231)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0791221-

0870811)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候 補 推 事 (0771222-

0791220)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 25 期結業

這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午後，十一月之高

雄沒有任何冰冷，採訪小組走入蘇秋津院長

帶領之高高行，感受這裡的靜謐、溫暖，蘇

院長特地到一樓與我們打招呼，並引領我們

進入他的辦公室。辦公室裝飾簡約大方，我

們就在沙發區輕鬆自在地聊起天來，訪談過

程中，蘇院長總是那麼地謙虛，多次強調自

己「很平凡」，然而採訪小組卻看見當中許

多的「不平凡」，為完整呈現蘇院長的語意，

本文將以蘇院長之口吻呈現。

1、正義的種子

我高中就讀高雄女中 ( 下稱雄女 )，成

績算是排名在前面，高一以後要選組，那年

代未如現在資訊多元化，大部分的家長知道

資訊系、電機系、資工系等，且會隨著孩子

的興趣選擇科系，例如喜歡繪畫就選填美術

系，然而當時的家長資訊缺乏不曉得其他行

業，若孩子成績好，都會期待未來可以擔任

法官或醫生之工作，而我生性怕血，自然而

然地就選擇了社會組。

雄女位於高雄地院附近，每天上下課走

路都會經過高雄地院，對我來說，那是一個

相當莊嚴的地方，加上我本身非常富有正義

感，當時心裡想著，未來若能當法官就可以

實現正義感，於是一顆法律的種子就在心中

萌芽了。那年代考大學的分數必須達 380 幾

分，始得選填台大法律系，我考了 437 分，

成績相當好，印象中比台大法律系錄取分數

多了幾十分，就這樣我進入台大法律系就

讀。

台大法律是個非常能夠培養人文素養

的地方，那時候就讀的大概都是大師級教授

的末代學生，像我就是洪遜欣老師的末代弟

子，韓忠謨老師是法學巨擘，這些大師級的

教授授課時，可以體會出他們想要

傳授的理念，在這些大師薰陶之

下，深受影響與感動，心裡想說既

然可以來到台大法律念書，考試就

以司法官為目標，那時司法官錄取

名額約五十幾名。我於民國 73 年

畢業，同班同學有黃昭元大法官、

法務部司長陳文琪及我先生吳永宋

等，我應考第三次考上，司法官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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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所司法官班第 25 期結業。

2、緣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我是 90 年 1 月 1 號到高高行報到，在

這之前一年，行政訴訟制度要改二級二審

時，我在高雄地院當庭長，司法院來宣導，

我發覺行政訴訟更可以從憲法的角度去觀

察，引起我的興趣自願去受訓，受訓地點在

翡翠水庫旁邊的台電訓練所，在我前面是翡

翠一期，翡翠一期跟翡翠二期這兩期都是在

建置法院，翡翠一期有前法官林石猛、江幸

垠、陳光秀、邱政強、高秀貞、呂佳徵等人，

我是翡翠二期，受訓結束後我就來高高行服

務。那時我覺得說，以前在普通法院，基本

上對於法律詮釋已到成熟的階段很上軌道，

例如如何認定刑法之構成要件該當，但是進

入到行政法領域好像不太一樣，尚須檢視一

些法規，以及作合目的性的解釋，從這裡開

始我對行政法就非常有興趣。

各種實體法規，就是憲法保障人民基本

權的落實，如何為合憲的解釋，真的很重要。

同樣的一個法規有好幾種解釋方法，擴張或

限縮解釋等，都要秉持原憲法保障人民基本

權的意旨作出解釋。行政規章不是法律，例

如私有出租耕地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是

主管機關針對受理續訂租約或收回自耕之申

請等，所自行訂定的手冊，性質是行政規則，

在適用上常生爭議。

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都有優秀的法官，

位置只有適不適合而已，有些人很聰明，適

合調查事證、發現真實，非常適合刑事，但

不一定適於審查法規，民事有很會調、和解

的法官，就適合留在民事定紛息爭。行政法

院法官就適合比較靜態的審查法規，因此並

沒有哪個職位好不好，而是適不適合，每個

人找到自己適合個性、專長的地方，能夠發

揮自己的專長，這才是最重要。

行政法院相對靜態，沒有像普通法院有

換股的事務分配，辦民事幾年就要調去辦刑

事，刑事辦幾年就要調去辦執行。在行政法

院就是為自己負責，沒有換股的事務分配，

很安定，這裡是很好的工作環境。

3、保障民權 依法行政

行政法院的最大特色就是保障人民的

基本權、訴訟權以及維護行政機關的依法行

政，法官與在野法曹的律師，都要共同承擔

這個神聖使命。整個行政訴訟的過程，職權

色彩最濃厚、最希望發現真實，律師最能貼

近真實，當人民受到委屈時，最能了解人民

的需求，律師可以幫助法院發現真實，因此

我希望律師可以協助法官了解人民的需求、

紓解民怨、發現真實與定紛止爭。

法官要作成一個正確的裁判，需要真實

事實，並依職權調查，然而當事人往往會隱

瞞一些不利的地方，請律師提供，其實也有

所為難，能夠坦白、完全提供當然是最好，

這最接近完全真實，所以無論你是原告或者

被告律師，大概每個法官都希望律師能協助

法官發現真實，不偏不倚，不要為維護所代

理的當事人有特別隱瞞，這樣法官才能本於

事實涵攝法規，假設進入基礎事實都沒辦法

發現真實，當事人都有所隱瞞，最後法官自

然沒有辦法作出最正確的涵攝跟判斷，這是

在野法曹重要的功能，不只維護人民訴訟的

權利，亦維護國家的依法行政，這個必須要

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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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現公平正義

我一開始分發到屏東地院，還是個資歷

尚淺的菜鳥法官，就接到林邊最大的貨櫃走

私槍械案，被告與律師人數眾多，那時才 27

歲，整個案件卷證很多，我有很大的使命感，

要將這案件處理好，使作奸犯科的被告必須

受到應有的制裁，以維護社會治安，所以我

鼓起勇氣，並投入相當多心力辦案，辦完那

件案子之後，像是通過考驗般，我當然很開

心，最重要的是我突然間就對法官工作篤定

了，我覺得我真的可以在法院實現社會公平

正義。

5、有溫度的法官

我的理想是實現公平正義，把法官工作

當成志業，不單純是審判，法官本來只是職

業，漸漸就變成志業，每天實現公平正義，

要願意用一個比較溫暖的心，去體察每個案

件，多投入一點心意，去圓滿解決問題。

我年輕時，曾辦過民事案件，記得有

一件家事案件，我的書記官跟我講說某個案

件，爸爸帶兩個小孩，他們是睡在墳墓旁邊，

經濟條件很不好，我看到那兩個小朋友心裡

很不捨，身體髒兮兮的，母親離家，爸爸怕

孩子被媽媽帶走，但是媽媽因為感情、經濟

因素，不想回去，我當時想說若要等到判決

確定，不曉得這兩個孩子還要到墳墓旁邊睡

多久，於是我運用小技巧，先將孩子留下來，

說服爸爸讓媽媽帶回去，因此解決兩個孩子

的生活困境。法官如果有一顆溫暖的心，看

到孩子的狀況，都不會說等到判決確定，看

要由何人行使親權，而是會在當場作出維護

孩子權益的措施，讓整個案件更圓滿，所以

說法官在民事、刑事都一樣，在個案中，要

用一顆柔軟的心，去觀察這個案件，怎麼樣

實現公平正義，能夠及早實現，也可以及早

保障兒童、人民的權益。

我認為訴訟是排在最後面，盡量用和

解、調解，紓解民怨，如果不得已要裁判，

也要讓這個事實調查完全清楚，要盡職調查

之能事，調查證據需要完備，作成最妥適的

判決，裁判就是全人格的表現，一個有溫度、

有溫暖的法官，寫出來的裁判讓律師、當事

人能夠折服，這就是有溫度的判決。

6、疏導民怨使命

我執行過屏東縣勞工公園拆屋還地案

件，我是執行法官，事先獲得情資知悉會有

抗爭，當時怕有人會開瓦斯或站在屋頂，阻

擋法院拆除，所以派了數十名警力協助。那

一天場面緊張，還要確定可拆除的範圍，於

是我進行協調，請屏東縣政府寬限數個月的

時間讓居民搬遷，最後雙方達成共識，居民

同意數個月內自行搬遷，數個月後，屏東縣

政府向民事執行處陳報居民全數搬遷，無須

再執行，於是屏東縣勞工公園執行案件圓滿

落幕。法官願意多用一點心力，就可以紓解

民怨，多給他們一點時間，透過一些技巧協

商，就不需動用強制力去拆除。

我在行政法院推行調解、和解，目的也

是要紓解民怨。因為現在社會的氛圍真的是

對立、充滿怒氣，跟以前不太一樣，會遇到

不理性的當事人，有些當事人反覆起訴，有

些明明都已經都裁定過了，也是一再聲請，

耗費司法資源，問題沒被解決。

7、承接使命─院長之路

擔任高高行院長前，有一個插曲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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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我要先退休，我 60 歲時規劃屆齡退休

提出退休函，那一次剛好是調薪變動，我的

退休函一直在銓敘部沒有下來，有一天我接

到司法院的電話，請我把那個退休申請拿回

來，因為可能希望我留下來繼續努力，我不

曉得司法院決定的緣由，因為我已經打算退

休，無意爭取任何職位，司法院這樣子任命，

我覺得總是有一點使命感，我還可以做些什

麼事。

我最想強調就是說我跟高高行同仁之間

無需磨合期，因為我曾擔任高高行的庭長，

他們很了解我，相信他們會支持我，後來我

才接受高高行院長的職務，我先生吳永宋審

判長就退休，未接受司法院的慰留。

8、經驗積累專業

我曾到最高行政法院 ( 下稱最高行 ) 歷

練半年，其實那時候是行政訴訟第一次變

革，訴訟類型，大家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大

家都在學習，我蠻欽佩最高行這些學長，當

我們不懂的，他們很樂意來引導我們，我當

時的老師就是前院長吳明鴻，大法官彭鳳

至、黃璽君當時都在最高行，我覺得很非常

的慶幸，這些法官、前輩，願意將在最高行

的多年專業經驗分享給我們，可以減少我們

下級審之錯誤。

行政法院每一年都有法律座談會，法律

座談會雖然不具拘束力，但是在那裡會大家

會交換意見，這對於從普通法院轉到行政法

院的法官來講真的是受用無窮。

目前最高行審查高行的判決非常的嚴

格，若下級審事實調查不清楚或者法規詮釋

不妥適，只要發現有瑕疵就廢棄判決，也有

自為判決。不過對於最高行廢棄發回意見，

我們覺得還有點存疑，就會提出作成法律問

題大家來討論，這個也是行政法院之一個優

良傳統。最高行與高行會有座談會，地方行

政訴訟庭跟高行也有業務座談會，兩個座談

會都是分開，一個是法律座談會，一個是業

務交流座談，都有助於凝聚共識。

9、新制下之巡迴法庭

新制下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及交通事

件，會使用巡迴法庭，目前在高高行轄區，

澎湖、嘉義、屏東及台東是屬於巡迴法庭，

台南是院區不是巡迴法庭。開庭方式是用意

願徵詢調查表，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可以採

遠距視訊開庭，如果當事人一定要見到法

官，就採用巡迴法庭，我覺得這次的新制是

對的，有巡迴法庭的因應，可以減少民眾救

濟的不便，像澎湖的案件，民眾就無需長途

奔波來到高高行開庭。

我上任 1 年多，辦了幾場座談會，其中

一場是黃昭元大法官蒞臨參訪跟我們法官座

談─行政訴訟與憲法意識的落實；另一場是

吳明鴻前院長講授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審判

經驗分享；一場是政治大學詹鎮榮教授講授

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3 項規定的適用，即

當事人不適格的問題；以及邀請現任最高行

的吳東都院長講授行政訴訟的之訴訟參加。

10、法律新方向─調解行不行 ?

高高行 2002 年至 2022 年，20 年來共

和解 1086 案，平均和解率高達 7.26％，遠

高於全國平均值，甚至 2002、2003 年皆衝

破 14%%，初期撤銷率高是行政機關的依法

行政的意識較低，被糾正程序有瑕疵，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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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希望用調解方式（以前是用和解），讓公

益可以彰顯。

調解新制上路，我會鼓勵法官進行調

解，雖然外界對此新制有所質疑，認為無法

實際落實，但是我認為不會，因為從高高行

實績來驗證，兩個月還不到已經成立兩件，

且是難度高的實質調解，不是簡單案件或分

期付款的給付案件，其中一件是市地重劃的

案件，這件是原告對所分配的土地不滿意，

若他一直爭執的話，整個市地重劃都沒有辦

法確定，這件經過以前的戴見草法官擔任委

員促成調解成立；另外一件涉及廢棄物清理

法事件，經過法院調查證據後，由法官發現

真實成立調解。

目前高高行第一批調解委員有 10 位，

來自於高雄大學的公法教授與退休法官，我

拜託退休的法官來擔任調解委員，基本上他

們在行政訴訟法規面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上

調解的課程，就可以快速加入調解行列，明

年考慮再招第二批調解委員，可以將各地的

律師、會計師或專業人士延攬過來，堅強調

解委員的陣容，將調解功能慢慢去發揮。

我在接受聯合報採訪的時候，強調調解

制度重點不只在紓解訟源，我們要先了解為

什麼機關會願意成立調解，法官要很細心地

去審查行政處分的適法性，如果有可議之處

才有調解、和解的空間，如果處分是完全合

法的，行政機關是不可能願意調解。所以法

官要很細心去看每一件案子。案件本身的屬

性，不要單純從金錢去衡量，以前成立和解

的案件都是有處分權，不會影響公益，處分

權一定是有，因為他們是作成行政處分的機

關，至於會不會影響公益，我們要怎麼去觀

察。第一，調解和解成立會彌補行政處分的

瑕疵，具有公益性，其次可以紓解訟源，最

重要是紓解民怨，絕對符合公益，透過調解

機制可以讓老百姓心中那一股怨氣放下是最

重要的，我是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公益。和解、

調解，我們必須要從這個觀點去看，不能單

純說機關少收了多少錢，稅少收了多少錢，

不是這樣的，更何況這個稅到底要收多少

錢，往往事實並不是那麼明確，認真的法官

在個案觀察，會找到和解或調解的條件。

高高行和解率這麼高，是因為法院的

氛圍，很多案件是適合和解，初期其他兩所

法院有部分法官有所質疑並不是很贊成，所

以初期只有高高行成立比較多和解案件。以

軍費生分期付款償還公費的調解案為例，這

對公益一點都沒有影響，軍費生因為經濟弱

勢，透過分期付款可以確保國家可以收到

錢，又可以讓經濟較為弱勢的軍費生透過分

期付款，減輕經濟壓力，透過調解制度一舉

兩得。

當時因為大家對公法案件是否能成立和

解有一些疑慮，於是在一場研討會中，我提

問了一位德國參訪學者也是實務工作者，他

說在德國不能成立調解、不能成立和解已經

是過去式，那是少數說，多數說認為機關有

處分權，就可以成立和解，所以那時高高行

就更加篤定進行和解。

在高高行成立和解的案件中，我要特別

提一下高雄捷運案件，如果不是當時的承審

法官林石猛，高雄捷運沒有辦法那麼順利通

車，當時被告機關並沒有依據大眾捷運法去

做損失賠償或是透過徵用、徵收，就逕行決

定捷運路線通過大樓的地下。我記得當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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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林石猛有要求高雄市長謝長廷到庭，認

為這件涉及遵守大眾捷運法的問題，經過林

石猛法官勸諭被告機關，後來就同意和解。

當時多位居民呼籲捷運要改道，還蠻激烈

的。這件是 90 年分案，90 年訴字的案號，

90 年 8 月就成立和解，內容就是必須依法

予以補償，否則這一部分，高雄捷運是不可

以通過使用。這件的和解內容，並非直接說

處分無效，而是說捷運要穿過房屋基地的地

下，如未變更現有公告路線，於完成損失補

償前，被告不得同意高雄捷運公司或他人穿

越該基地。這件和解符合公益，如果說法官

將處分撤銷再由機關重行處分，多年都沒辦

法確定，而和解的方式能達到一次解決紛爭

的效果。

另外一件是阿瑪斯號 ( 希臘籍 )，屏東

縣政府依海洋污染防治法按日連續告發，開

出 99 張罰單，每張金額均是最高罰鍰百萬

元，金額高達一億多元；船公司認為處分不

合理，前法官江幸垠發現裁罰有問題，縣府

首張罰單除罰鍰外，同時命船公司限期改

善，但實際上未給予合理改善時間即接連按

日罰最高罰鍰，有違反比例原則、正當法律

程序疑慮，實體、程序皆有可議之處，若法

官直接判決撤銷一億多元罰鍰，縣府得重新

調查、處分，訴訟曠日費時，反而不利於機

關、海洋環境，本案最終以 9 百萬元和解。

當時已是癌症末期的船公司委任律師石宗立

抱病奔波，積極作為船公司與縣府溝通橋

梁，是十分認真的在野法曹。石宗立律師最

後一場和解庭無法出席，是由他們事務所另

一名律師還有他的太太前來，他則在和解成

功後不久病逝。這件就是在野法曹跟法官一

起協力完成的和解案件，確保國家可以收到

款項，江法官已退休，高高行這次也有聘請

他回來擔任調解委員。

還有一件，是我自己成立的和解，關

於小白鯨是否要課徵進口稅，當事人認為依

照關稅法是教育跟研究的機構進口，可免課

徵。主管機關認為是表演不是教育。我在審

這案件時，我覺得其實寓教於樂很難區分，

後來詢問教育主管機關，認為小白鯨這樣的

性質輸入是可以供教育使用，因此被告機關

就同意和解，同意免徵進口稅，一次解決紛

爭，要不然這案件纏訟都要好幾年。

高高行從 90 年來這 20 年來為什麼和解

達 1086 件，就是在於法官的心態很重要，

願不願意花時間勸諭，這個很重要。媒體報

導說，高高行和解率很高，高於其他所法院，

有法官跟我反映說，當事人在開庭時就有人

說請法官幫我們調解和解。所以我覺得這也

有鼓勵、影響作用。

為了推動調解新制，將來行政法院應該

到重點機關例如環保局、地政局、稅務局去

宣導，讓他們知道有這個調解機制，以促進

紛爭的解決。

11、環境的守護者

(1) 林內焚化爐案

這是興建垃圾場案件，通過附條件環

評審查，來提告的是居民，當時我遇到兩個

困難，一個是通過附條件環評審查究竟是否

為行政處分之問題？一個是居民有無訴權？

前審法官認為非行政處分，被最高行廢棄

發回，就回到我負責承審 ( 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 92 年訴更字第 35 號 )。這案子牽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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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一個目的事業主關機關，一個是

環評審查的主管機關，環評所有審查公告過

了以後其實會對後來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有

拘束力，所以是行政處分。在這一件以前，

環評案件居民之訴權其實是沒有明確被肯定

的，但這一件引用新保護規範肯認居民的訴

權，所以在本件判決以後，中研院研討會兩

度討論這個判決，他們是肯定的，以後所有

的環評案件，居民的訴權不再被質疑了。在

這個個案上，我深覺當法官的價值被肯定，

也能夠追求所謂的公平正義，當法官的理想

就是在追求公平正義，我在行政法院更可以

體驗到我可以在個案上追求公平正義，尤其

居民的程序參與權不會被否定掉，能夠進入

到實體上審查，這很重要。這件判決是認定

機關原處分程序上有瑕疵，當時焚化爐已經

接近完成了，但是林內淨水廠卻距離林內淨

水廠很近，淨水廠當時是還沒有設，便考量

作情況判決，但這部分被最高行認為情況判

決有欠妥當，廢棄發回，印象中這一件是本

院第一件情況判決，其他法院較少看到。

(2) 廢棄物與產品之爭議

有一個公益團體環保訴訟 ( 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175 號 )，當時是因

為涉及特定物質登記為產品卻被堆置在旗山

這些農地上，我前去現場勘驗，當時的居民

及人文協會的人真的是很關心，我發現確

實那些土地鹼性非常高，旁邊的香蕉等作

物等枯死，被告機關則抗辯該物質是產品，

人文協會希望被告機關高雄市政府命堆置的

公司清除，但是高雄市政府是認為產品，不

適用廢棄清理法。這一件，第一，當然是要

克服產品要如何解釋是廢棄物，我花了很多

心力在判決裡詮釋，產品不是一定不會變成

廢棄物。第二，從實質上去觀察，雖然公司

利用買賣契約方式交易，可是從買賣契約觀

察其實是要規避清理的事實，實質上是清除

的契約，透過買賣契約，要達到清理廢棄物

的目的。所以我們必須透過解釋，認定產品

也是會成為廢棄物，當你要丟棄時就會形成

廢棄物，而且這東西棄置在農地，這農地本

身就不是產品的去處，再加上透過解釋買賣

契約，事實上就是去替人家清理處理，這件

判決就命被告機關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作成命

參加人將其回填在農地之物質限期清除之處

分，案件也被最高行維持。104 年到現在已

經 8 年了，這案件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作

這個判決的時候壓力很大，我花了非常多心

血，不但去現場勘驗，也看很多鑑定報告以

及書籍，讓我最後才做這樣的決定，形成判

決的過程是形諸不了文字的。

(3) 美麗灣案件

美麗灣案開發案環評審查結果曾經被法

院撤銷，台東縣政府重作處分後，居民再次

提起行政訴訟，那一件受命法官是林彥君法

官，我擔任審判長，該案作成判決經最高行

政法院維持就確定了。當時認為該案不能附

條件通過環評，因為這等於不用進入第二階

段環評審查，剝奪居民參與權。因審查結論

所附的條件都是實質要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的

要件(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228號)。

12、家庭與工作的和諧

我跟先生都是法官，工作目標一致，

以前也曾在屏東地院服務，後來都來到行政

法院，所以可以互相理解為什麼彼此這麼忙

碌、為什麼晚上都要加班等等問題。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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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我的孩子很乖成績也都不錯。孩

子很小的時候，睡前我都會講故事給他們

聽，一開始講故事綱要，後來是逐字唸給他

們聽，不知不覺他們就認識字了，如果我們

有朋友來訪，跟朋友在聊天，他們就乖乖坐

旁邊看他們的故事書，不會跑來跑去，從小

我教他們兩件事，就是謙虛和節儉，基本上

小孩沒有我們夫妻擔憂的地方。

13、追求尊重和諧 賦予高高行新的溫度

我希望高高行是一個有溫度的法院，但

是這個溫度不是一個口號，其實牽涉層面非

常廣，包括行政事務、審判事務，行政事務

跟審判事務要兼顧，才會讓法院有溫度。我

對行政同仁是要求跟尊重並行，希望自律、

自動、自發，我跟主管講同仁做錯事情，不

要以責罵方式為之，因為一責備，同仁心裡

的內疚馬上獲得弭平，本來覺得做錯事情，

心裡是很難過的，主管責備他以後這個內疚

就弭平了，我跟主管說你就是要讓他知道自

己錯在哪裡，以後一定不能再犯，主管必須

要有一些措施要預防錯誤，所以我們做了很

多預防措施。我們尊重同仁，他對來洽公的

百姓，才會理解用同理心來面對，民眾才會

感受到溫暖。審判上要有一個溫度的判決，

不是這樣單純的去涵攝法規，一件事情要如

何圓滿解決，有時候不僅僅是透過訴訟來解

決紛爭，如果法官開庭時能夠讓當事人理解

行政機關在這部分做的是正確的，當事人就

能夠被說服，當事人認為沒有必要再爭訟就

會撤回，這也是一種解決方式。

高高行的法官都很優質，律師要改期，

法官基本上都會同意，開庭態度也都很和

善，聲請調查證據，原則上都會去調查。目

前新來的八位法官是經過遴選非常不錯，我

認為他們不會改變原來的這種優質風氣，希

望他們能夠融入法院，第一要感受到法院這

種原來的氛圍，第二就是說，在審判環境

上要讓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審判環

境，譬如說我盡量讓一個人一間辦公室，這

本來是沒有的，但是我認為法官必須要受到

這種尊重，他要有自己的辦公室，要思辨，

需要個人的空間。遠道來的法官需要宿舍，

我們也重新粉刷、佈置、採購，因為原來宿

舍也都二十幾年了，安全的瓦斯熱水器都要

建置，讓法官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辦公室

也很舒適，還有怎麼樣做好最公平事務分

配，尤其有一千四百多件，這八位法官要消

化，但是我很感動，因為這些法官在第一次

工作會報，有法官就公開說，他們感受到法

院對他們的歡迎，還有感受這些友善環境，

所以他們會好好的辦案，他們沒有怨懟這麼

多案件，而是都很認真的投入審判，我覺得

真令我佩服。

上星期，今年業務交流前往考察邵族

文化，討論原住民的裁判專題，由高等庭法

官負責報告，順便就實地去看，我覺得這樣

子不錯，避免新任法官彼此之間很疏離的感

覺，大家漸漸的比較密切、比較了解大家，

這種交流很好，我們每年有一次，今年我就

特別留到地方行政訴訟庭的法官進來了才辦

理，希望讓新進的法官可以跟大家一起有交

流。

14、與高高行一起成長

高高行是一個優質的法院，司法院從

102 年開始每 3 年做一次團體績效評比，

102 年、105 年、108 年，我們都是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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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都第一，行政同仁表現真的也都不錯，外

面應該不會聽到高高行行政人員或法官在外

面有什麼不好的行為，整體表現也都算是很

好，我來這裡帶領大家參與其中的一員是覺

得備感榮耀。

高高行有獲選過 4 件優良稅法判決，這

是高高行的法官非常認真地作出判決，我們

才會得到優良稅法判決。現在行政機關的人

員都是高普考及格的，考試科目包含行政法

規，在機關這麼優質的員工下，這樣還能抓

出行政處分 18% 的錯誤，法官個案審查相

當嚴格，可見高高行並非駁回法院。

15、讓外界看到高高行

前不久，有一位德國 Osnabrück 大學

經濟社會科學院的院長Dr.Hendrik Lackner

教授，他來參訪，本院黃奕超法官表現非常

好，他幫我們把所有簡介資料翻成德文，包

括用德文介紹國民法官，這位德國教授，他

非常訝異我們法官的素質這麼高，他對我們

法院非常的肯定，印象深刻，可以提高我們

國際上的能見度，他回國後寫信來，對我國

行政法院改觀，所以我們要利用機會宣導，

提高能見度。另外我們每年舉辦轄區律師會

計師的座談，還有為轄區調解委員、里幹事、

公所等對象或單位，舉辦「逗陣繞法院」之

活動。

此外，鼓勵法官參與各機關辦理的法律

座談，宣揚法制。比如台南市政府、台南律

師公會還有成大，舉辦的地方自治跟法制的

研討會，第三個場次講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區

段徵收，代為清理地下廢棄物所生費用後續

求償和探討，黃奕超法官擔任與談人。

嘉義市政府行政處法制科辦理行政訴訟

新制跟人權保障座談，高高行亦派法官擔任

與談人，我前不久也主持一場行政法學會關

於能源法制的學術研討會，盡量鼓勵法官出

去宣導，如有國際的學者來臺灣，我們就邀

請他來法院演講，我們希望能夠提高本院的

能見度，也讓外界更了解我們法院，畢竟法

官案牘勞形外界是看不到的，我覺得這是我

擔任高高行院長的責任。


